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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通告

2024 年第 4 号

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关于做好

2025 年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

申报工作的通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及相关政策规定，按照

《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 中国人民银行黑龙

江省分行关于优化调整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流程的公告》（2024

年第 1 号）要求，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由税务部门受理年度缴

费工资申报，缴费人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。为

做好 2025 年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告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申报范围为全省所有参加基本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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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。各用

人单位（含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

以企业方式参保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）应按现行政策规定依

法依规申报年度缴费工资并按时足额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年度缴费工资申报时间

2024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5 年 1 月 15 日。

（二）年度缴费工资生效时间

2025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。

三、申报口径

用人单位应申报本单位参保职工个人 2024 年度的月平均工

资，作为 2025 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的依据。2025 年新入职

人员应申报起薪当月工资，作为 2025 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

的依据。

（一）企业及以企业方式参保的用人单位工资申报口径

企业应选择按“人员”申报在职职工年度缴费工资（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年度

缴费工资按政策应保持一致）。缴纳补充医疗保险的已退休人员

要进行基本医疗保险工资申报。

（二）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申报口径

机关事业单位应选择按“险种”申报在职职工年度缴费工资

（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、职工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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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保险按照政策应分别申报）。缴纳补充医疗保险的已退休人

员要进行基本医疗保险工资申报。

四、申报渠道

用人单位可通过黑龙江省电子税务局或社会保险费管理客

户端进行线上办理，也可前往办税服务厅线下办理。

（一）线上办理

黑龙江省电子税务局操作方法：登录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

局-“地方特色”-“社保业务”-“年度工资申报（险种）或年

度工资申报（按人）”功能，进行相关数据下载、录入，在导入

或修改提交后，完成缴费工资申报工作（操作指引详见附件 1）。

社会保险费管理客户端操作方法：“缴费工资申报”-“年

度缴费工资申报”功能，进行相关数据在线录入、批量下载和导

入、修改，完成缴费工资申报工作（操作指引详见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线下办理

优先推荐使用线上渠道申报缴费。线上申报有困难的，可到

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申报缴费工资。用人单位在办税服务厅

窗口申报年度缴费工资或调整缴费工资的，需要提供单位盖章的

本单位职工缴费工资明细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缴费工资申报关系到每位参保职工的切身

利益，是用人单位依法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代扣代缴职工社会

保险费的重要依据。各用人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并按照有关政策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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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径如实申报，对申报信息和数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承担

相应法律责任。用人单位应将年度缴费工资申报相关资料和凭证

妥善保管，存档备查。

（二）按时申报。用人单位应按照规定时间，按时完成 2025

年度缴费工资申报工作。逾期未完成工资申报的，无法进行后续

申报及缴费。年度缴费工资申报后，在 2025 年度内原则上应不

作变动。

（三）工伤保险缴费征期调整。按照《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关

于印发〈黑龙江省工伤保险浮动费率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黑人

社规〔2023〕8 号）规定，经办机构于每年的 1 月 25 日前办理

浮动费率业务并向税务部门传递新的执行费率。在此之前，用人

单位无法缴纳 1 月份属期费款，征收期顺延至 2 月 15 日。
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1.年度缴费工资申报操作指引——电子税务局

2.年度缴费工资申报操作指引——社保费客户端

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

2024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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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全省各用人单位。

抄送：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，黑龙江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，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。

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处承办 办公室2024年12月10日印发


